華梵大學 大學部教學助理(TA)獎勵
暫行要點

一、華梵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開發創新課程，並提昇教學品質、減輕教師教學負擔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大三（含）以上成績優良之大學生，教學助理（含輔導員、輔教助理）經費由教學卓越計畫相關經費支應，經費補助之申請、審核及給與依本辦法辦理之。
三、大學部教學助理(TA)每一課程每月酬勞以2,500元為基準，每名助理每月補助金額上限為4,000元。
四、大學部教學助理(TA)依其協助教學工作性質，共分為二類，其名稱及擔任之工作為：

（一）輔導員：於課後負責補救教學相關事宜，或帶領討論課、實習課程、戶外教學等，以博士生優先擔任。

（二）輔教助理：配合教師教學所需，協助教師數位教學或教材編寫等相關事宜。

五、大學部教學助理(TA)補助、培訓、考核及獎勵依「華梵大學教學助理補助獎勵要點」辦理。
六、大學部教學助理(TA)之工作性質、培訓、考核及獎勵辦法得比照研究生一、二級TA辦理。
七、其他相關辦法依「華梵大學教學助理補助獎勵要點」辦理。
八、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